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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受市场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

政府举债已然成为一种常态。根据财政部的调查数

据显示，截止到 2016年年末，我国政府债务为 27.3
万亿元，相比 2015年增长 0.63万亿元，GDP总额为

74.41万亿元，政府性债务的负债率约为36.7%[1]。随

着举债金额的不断增加，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融

资现象屡见不鲜，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在提供融

资时仍要求地方政府出具担保承诺，众多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等均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不规范问题，上述行为严重违背了我国

现行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对市场秩序产生了一

定程度的影响，加剧了债务风险。

基于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务

院于2014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4］43号），重点强调要加强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截至目前，审计署累计发布全国性政府债务审计结

果公告三次，分别为《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

果》（2011年第35号公告）、《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

性债务审计结果》（2013年第 24号公告）以及《全国

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3年第32号公告）[2]。

根据上述审计结果公告，本文拟归纳总结我国

政府性债务的规模情况与层级分布情况，统计分析

债务余额结构中的数据样本，并对比债务风险指标

与国际标准参考值，结合审计发现中的违规领域以

及所揭示的债务风险状况，提出审计整改建议，进而

为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提供监管思路。

二、政府性债务规模和层级分布

（一）政府性债务的规模

根据审计结果公告，政府性债务规模情况如表

1所示。事实上，我国政府性债务涉及的种类较为复

杂，包括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从2010年开始，政府

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与可能承担一

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截至2013
年 6月底，就中央政府债务金额而言，与 2012年相

比，上涨的幅度为4%，而在地方政府债务金额方面，

相对于2010年，该值上涨的幅度高达62%[3]。在或有

债务方面，中央或有债务上涨的幅度为 5%，地方或

有债务上涨的幅度则为 75%。随着全国政府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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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扩大，债务现实与潜在偿还风险显著增加，可

能影响国家财政资金安全与经济安全，甚至引发社

会不稳定因素，这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促使政府性

债务审计监督全覆盖实施的现实背景，利用国家审

计功能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进行甄别，以便有效防

范债务风险引发的不良影响。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层级分布

根据地方政府性债务层级分布（省级、市级、县

级）的情况可知，从政府性债务总量来看，市级地方

政府债务总额最多，2013年为 54727.39亿元。从政

府性债务增量来看，县级政府债务总额上涨幅度最

大，上涨金额为 7559.78亿元，上涨幅度为 26.59%。

这三个层级的政府性债务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债务风险累加聚集区域。

三、政府性债务结构与风险分析

（一）债务余额结构情况对比分析

1. 政府举债主体。从政府举债主体的层面来

说，其包括的范围较广，主要有国有独资或控股企

业、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其他单位以及公共事业单

位、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

单位等，如表2所示。

根据三个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融资平台

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是政府性

债务的主要举债主体。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与可

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债务的主要举借方来自融资平

台公司，且举债比例呈现显著增加趋势；融资平台公

司和政府部门在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承担中的比例

基本持平。

2. 债务资金来源。政府性债务资金的来源主要

包括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其他单位和个人借款等。

此外，还存在融资租赁、集资、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

机构融资等变相举债融资方式，如表3所示。

显而易见，银行贷款方式是政府性债务资金的

主要筹措渠道，在债务总额中占绝对比重。排在其次

的是发行债券、其他单位和个人借款。政府性债务管

理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政府通常通过融资

平台向银行借款，银行针对具体投资项目放贷；政府

掌握了充分的贷款总量与偿还能力等信息，银行缺

乏政府财政资金、融资平台贷款总量、贷款担保与债

务偿还进度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大规模

债务偿还风险，势必会对银行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产

生不良影响。

3. 债务资金投向。政府债务资金投向较为宽

泛，具体支出方式如表4所示。

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和土地收储是政府性债务

资金投向的主要领域，且投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趋

势。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柱，市政建设、

交通运输和土地收储具有投资周期长、投资见效慢

等特点，难以靠短期的充足盈利来偿还债务。事实

上，随着政府性债务到期日的临近，未来债务偿还压

力较大，政府面临的举债压力也会增加，如表5所示。

（二）政府性债务风险分析

2013年第32号公告明确指出，评估政府性债务

截止
时间

2010年
年底

2012年
年底

2013年
6月底

政府

省、市、县三
级地方政府

中央

地方

合计

中央

地方

合计

政府负有
偿还责任
的债务

67109.51

94376.72
96281.87
190658.59
98129.48
108859.17
206988.65

政府或有债务

政府负有
担保责任
的债务

23369.74

2835.71
24871.29
27707.00
2600.72
26655.77
29256.49

政府可能承
担一定救助
责任的债务

16695.66

21621.16
37705.16
59326.32
23110.84
43393.72
66504.56

举债主体
类别

融资平台
公司

政府部门
和机构

经费补助
事业单位

政府负有偿还
责任的债务

2011年
第35号

53.7%

27.1%

19.2%

2013年
第32号

45.6%

34.6%

19.8%

政府负有担保
责任的债务

2011年
第35号

43.2%

48.6%

8.2%

2013年
第32号

45.2%

49.5%

5.3%

政府可能承
担一定救助
责任的债务

2011年
第35号

69.8%

-

30.2%

2013年
第32号

79.6%

-

20.4%

债权人
类别

银行贷款

发行债券

其他单位和
个人借款

政府负有偿还
责任的债务

2011年
第35号
77.3%
8.5%

14.2%

2013年
第32号
75.1%
15.8%

9.1%

政府负有担保
责任的债务

2011年
第35号

91%
5.1%

3.9%

2013年
第32号
89.6%
7.9%

2.5%

政府可能承担
一定救助责任的

债务

2011年
第35号
91.8%
5.9%

2.3%

2013年
第32号

81%
15.5%

3.5%

表 1 政府性债务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表 2 政府性债务举债主体情况

表 3 政府性债务资金来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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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指标具体包括四项，分别是负债率、债务率、

政府外债占GDP的比值和逾期债务率。国际惯例通

常将 60%作为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的参考值。债

务率主要是对债务规模的大小进行衡量，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率控制标准，其参考值为 90%
~ 150%。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指标观测值如表

6所示。

1. 负债率分析。从负债率指标来看，政府性债

务的总负债率即政府债务负债率与或有债务负债率

之和为 39.43%，低于国际惯例规定的标准参考值

60%，可见现阶段政府经济规模足以承担相应的政

府债务。其中，政府债务负债率反映的是财政资金能

否偿还政府债务的风险，该值为 36.74%，表明财政

资金有能力偿还政府债务；或有债务负债率为

2.69%，表明正常情况下该部分债务可以由债务人自

身收入偿还，无需由政府偿还，风险程度较低。由此

可以推断，我国政府性债务负债率基本在可控范围

之内。如果负债率偏高，政府就必须承担较大的压力

和风险，因此政府的整体债务水平必须维持在 40%
的合理范围内。现阶段我国负债率水平已接近警戒

值，应当给予负债率和政府偿债能力更多的关注。

2. 政府外债承载能力分析。政府外债占GDP的
比值低于 20%的控制标准参考值，表明我国经济增

长对外债的依赖程度较低。2013年第32号公告中所

列示的全国政府外债余额为 4733.58 亿元，占GDP
的比值为 0.91%，低于国际惯例规定的标准参考值

20%。由此可见，现阶段内债已成为政府债务的主要

部分，较低的比值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对政府外债的

依赖程度较低，我国政府面临汇率冲击和挤兑冲击

的可能性较小，不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3. 债务率分析。从债务率指标来看，我国政府

债务率处于合理区间内，政府的当期财政收入可以

满足其偿债需求。债务率是衡量债务规模大小的指

标，若债务率指标上涨速度过快，说明政府债务规模

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虽然该指标并未超出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规定的 90% ~ 150%的标准参考值，但仍需

关注债务规模继续扩大所造成的影响。

4. 逾期债务率分析。偿债能力过低势必造成逾

期债务率偏高，进而使得政府在按期履行偿债责任

方面存在障碍，影响政府声誉，因此对于政府偿债能

力方面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防止政府逾期债务率

的上升。由表 6可知，政府债务逾期债务率上涨了

3.15%，或有债务逾期债务率上涨了 0.07%，均表现

出增长的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仅从这一项

指标来看，我国政府性债务的偿还能力较为可观。

一级风险
指标

负债率

政府外债
承载能力

债务率

逾期债务
率

二级风险指标

政府债务负债率

或有债务负债率

政府外债占GDP的比值

政府债务债务率

或有债务债务率

政府债务逾期债务率

或有债务逾期债务率

2011年
第35号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52.25%

18.2%

2.23%

3.51%

2013年
第32号

36.74%

2.69%

0.91%

105.66%

7.75%

5.38%

3.58%

偿债年度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及以后

总计

债务额

26246.3
18402.2
12195.4
9941.2
8012.4
32377.5
107177

比重

24.32%
17.21%
11.4%
9.32%
7.53%
30.22%
100%

债务资金
投向类别

市政建设

土地收储

交通运输

科教文卫
和保障性

住房

农林水利
建设

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

护

工业和能
源

其他

政府负有偿还
责任的债务

2011年
第35号

42.6%

16.2%

15.0%

7.5%

5.6%

3.3%

1.3%

8.4%

2013年
第32号

38.5%

17.2%

14.2%

9.1%

4.2%

3.3%

1.2%

12.4%

政府负有担保
责任的债务

2011年
第35号

22.8%

2.6%

50.0%

6.1%

4.1%

1.9%

3.6%

8.9%

2013年
第32号

20.5%

4.2%

51.4%

8.5%

2.3%

1.7%

3.1%

8.2%

政府可能承担
一定救助责任

的债务

2011年
第35号

36.5%

1.7%

28.6%

22.4%

2.8%

2.6%

0.2%

5.2%

2013年
第32号

36.5%

2.0%

33.9%

16.6%

1.9%

2.2%

0.6%

6.3%

表 4 政府性债务资金投向

表 5 政府性债务未来偿还情况 单位：亿元

表 6 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指标

注：①负债率为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值；
②债务率为年末债务余额与政府综合财力的比值，其中
政府综合财力=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转移支
付和税收返还+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专项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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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性债务审计范围与审计整改

（一）政府债务审计范围

2011年第 35号公告对我国 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 5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地、州、盟、

区）、县（市、区、旗）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

全面审计。2012年第 24号公告对 15个省、3个直辖

市本级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本级、3个市辖区，

共计 36个地方政府本级的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

审计。2013年第 32号公告对中央、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 5个计划单列市、391个市（地、州、盟、

区）、2778个县（市、区、旗）、33091个乡（镇、苏木）的

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4]。具体审计对象

如表7所示。

（二）政府性债务违规领域与风险揭示

根据上述公告可知，现阶段我国政府债务存在

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违规查处问题较多，主要问

题集中体现在举债融资机制违规、担保违规和借新

还旧现象频发等方面；②债务风险不断扩大，主要表

现在偿债能力弱、偿债压力大等方面；③政府性债务

风险管理水平薄弱，制度尚不完善，需要健全融资机

制、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等。具体如表8所示。

由表 8可以看出，2011年提出的建立健全风险

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并未得到相应落实，到2013年
继续提出建立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说明

对该机制的落实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够，在风险预警

管理方面相对薄弱，抵御风险能力较弱，通过审计来

防御风险这一功能未能充分体现出来[5]。

针对政府性债务审计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即举

债融资违规、偿债能力较弱、相应的偿债压力较大与

管理能力不强等，本文认为，应当从审计角度出发，

建立针对举债融资的审计监督机制，找出举债融资

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强调责任追究，将举债融

资机制彻底落到实处。审计结果公告中的审计建议

强调了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的重

要性，同时也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政府性

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2011］6号）指出，通过对债务风险问题的审计可以

确保审计质量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有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三）政府性债务审计整改

2011 ~ 2013年审计署共发布的三次审计结果公

告中，有两次公告提出相应的审计整改建议，针对性

较强，但并未出具独立的审计建议报告。2011年第

35号公告披露了六项审计问题，审计机关提出了三

点审计建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依照国务院要求，

逐项制定落实整改措施，并逐步完善地方政府性债

审计结
果公告

2011年
第 35 号
公告

2013年
第 24 号
公告

2013年
第 32 号
公告

违规查处

①政 府 机 构
违规担保
②资 金 违 规
使用
③借 新 还 旧
现象
④融 资 平 台
虚假出资

①变相融资
②借 新 还 旧
现象
③融 资 平 台
公 司 管 理 不
到位

①违规融资
②违规担保
③违 规 使 用
资金
④借 新 还 旧
现象

风险节点

①政府举借融资机制缺乏规
范，各地举债融资渠道和方式
不一，且多头举债、举债程序不
透明
②政府性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
管理，债务监管不到位
③部分地区和行业偿债能力较
弱，存在逾期偿债风险
④部分单位违规取得和使用政
府性债务资金
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数量
多，管理不规范

①部分地区和行业债务负担较
重，债务规模增长较快，一些省
会城市本级债务风险凸显
②通过信托、融资租赁、BT 和
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融资现象
突出
③融资平台公司退出管理不到
位，部分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质
量较差、偿债能力不强
④债务制度不够完善，债务资
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

①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
务增长较快
②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
重
③部分单位违规取得和使用政
府性债务资金

审计对象

政府部门和机
构（个）

融资平台公司
（个）

经费补助事业
单位（个）

公共事业单位
（个）

其他单位（个）

涉及项目（个）

债务总数（笔）

2011年
第35号公告

25590

6576

42603

2420

9038
373805
1873683

2013年
第24号公告

903

223

1249

83

273
22240
75559

2013年
第32号公告

62215

7170

68621

2235

14219
730065
2454635

表 7 政府性债务审计对象

表 8 政府性债务审计公告揭示的问题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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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制度。2013年第24号公告披露了四项审计问

题，但公告中并未针对这些审计问题提出具体审计

整改意见。2013年第 32号公告揭示了四项审计问

题，审计部门针对披露的问题给出了四点建议：①建

立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健全政府性债务管理

制度；②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责任制，严肃

责任追究；③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稳步推进投融

资、财税等体制机制改革；④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

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妥善处理存量债务，防范债务风

险。根据国务院的部署，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积极整

改审计发现的问题。

针对审计整改情况披露方面，审计署后续并未

披露审计整改具体情况，说明政府性债务审计整改

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审计建议的执行力度不够，从

而影响审计效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 2011 ~ 2013年的政府性债务审计结

果公告，分析了政府性债务风险现状，得到如下结

论：

1. 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均呈上升趋势，

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是政府性债务的主要举债主体。其中，政府负有偿还

责任与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债务的主要举借方来

自融资平台公司，且举债比例呈现显著增加趋势；银

行贷款是政府性债务资金的主要筹措渠道，在债务

总额中占绝对比重。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和土地收储

是政府性债务资金投向的主要领域，而且投资比重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事实上，随着政府性债务到期

日的临近，未来债务偿还压力较大，政府面临的举债

压力显著增加。

2. 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指标值应控制在合理

范围内。为保证政府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本文认为

应重点关注政府性债务的负债率，将该值控制在

40%的合理范围内；政府外债占GDP的比值表明我

国经济增长对政府外债的依赖程度较低，内债才是

我国政府债务的主要部分；政府性债务的债务率呈

快速上涨的趋势，这会导致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增

加欠债风险；政府逾期债务率呈上升趋势，说明政府

偿债能力略有下降。另外，我国政府性债务存在的问

题集中体现在举债融资机制违规、担保违规和债务

管理水平较低等方面。基于此，需加快建立并完善政

府性债务管理体制以及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

从而应对可能产生的债务危机。

（二）建议

1. 建立针对举债融资机制的审计方式与监督

体系。政府在举债融资方面的制度建设仍然不够完

善，债务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也略有欠缺，找出举债

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强化责任追究，将举债融资机制彻底落到实处。

2. 将政府性债务风险问题列为审计重点。政府

应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建立健全

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防范债务风险。

3. 审计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

的审计监督。按照政府层级逐一审计，从根源上防范

债务风险，促进审计监督全覆盖。通过审计的方式对

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进行规范，积极推进债务风险

防范机制建设，同时还应不断加强债务制度全覆盖，

进而全面发挥审计在健全国家治理与推动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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